
 
 

 

 

 

 

 

 

 

 

 

 

 

 

 

 

 

 

納博特斯克集團全球反賄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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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特斯克株式會社以及其集團公司（以下總稱為「納博特斯克集團」），將強化反賄賂的合

規體制，將之視為經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課題來處理。在這種認識下，納博特斯克集團倫理

規範嚴格禁止一切賄賂行為。 

 

納博特斯克全球反賄賂政策（以下稱作「本政策」）之目的，是在提供反賄賂之合規體制的基

本框架的同時，亦釐清基本的反賄賂規則，從而將納博特斯克集團倫理規範之規定具體化，

兩者均適用於全球納博特斯克集團。 

 

納博特斯克集團應依根據各國的適用法令，來制定用於補充本政策的公司內部規程和指導方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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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對象 

本政策適用於納博特斯克集團以及集團內全體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 

 

2．反賄賂法令與規定之遵循 

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應遵守開展經營活動或準備開展經營活動的所有國家之反賄賂法

令（包括日本的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美國的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英國的 Bribery Act 

2010、中國反賄賂的法令），以及包括本政策和納博特斯克集團倫理規範在內的相關公司內部

規則及規定（以下總稱「反賄賂規則」）。 

 

3．禁止行為 

無論由公司還是個別的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負擔，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均不得

直接或間接地給予公務員或民間人士賄賂，或提出賄賂或期約賄賂。 

賄賂，是指為了在業務上獲得不正當利益而提供的所有利益（包括招待、禮物、現金、融資、

保證、服務、邀請、捐獻、捐款、酬謝、回扣、折扣、僱傭機會等）。 

此外，為了加速或是促進無裁量性的行政程序或服務而支付公務員款項（加速費用），亦為本

政策所禁止。 

 

4．禮物和招待等 

為避免賄賂及確保納博特斯克集團業務經營之適當性，納博特斯克集團應制定與提供禮物和

招待相關之公司內部規程及指導方針。  

 

5．協力廠商的任用 

任何為自身提供資訊、服務，或者進行交易、業務援助的個人或組織（包括顧問、代理商、

經銷商、報關公司等等，以下總稱為「協力廠商」）而有賄賂或者有賄賂之嫌疑者，納博特斯

克集團不得任用。 

 

6．記錄的製作和保管 

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應將所有的費用與支出（包含向協力廠商所支付的款項）完整無

誤並及時地記錄在納博特斯克集團的會計賬簿、會計記錄及帳戶上，以確保符合反賄賂規則。 

 

7．公司內部的教育培訓 

納博特斯克集團應對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提供定期的教育和訓練，以提高反賄賂規則

的意識。 

 

8．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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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就交易或營運是否為反賄賂規則所禁止乙事有疑問或擔憂

時，應向其公司負責合規的部門諮詢該疑問或擔憂。 

（2）納博特斯克集團應實行內部舉報人制度，鼓勵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通報任何違反

反賄賂規則或可能違反反賄賂規則的行為。另外，不得對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之內部

舉報人採取任何報復行為、解僱以及其他不利處置。 

 

9．懲戒處分 

董事、管理人員和受雇人員應認識和理解，違反反賄賂規則者將可能依據公司內部規程受到

懲戒處分。 

 

10．修訂 

當需要時，本政策應以公司的合規委員會之討論為基礎，在納博特斯克株式會社的董事會進

行適當的修訂，以因應納博特斯克集團經營與適用法律及規則的變化。 


